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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发〔2022〕71号             

五顷塬回族乡人民政府
关于庆阳市调令关登山步道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报告

县自然资源局:
根据《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及要求，现将申请办理庆阳市调令关登山步道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随文报上，请予以审查。
一、项目建设背景
项目建设目的：该项目建设是为了解决正宁县内没有登山运动类健身服务设施，响应全民健身号召，增强体育服务能力，有效对接黄帝文化景区，提升全县文旅事业服务水平和发展文旅产业的实际需求。
项目建设依据：《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工程、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甘发改社会〔2021〕454号），于2022年1月由正宁县发改局立项批复（正发改〔2022〕17号）。
项目建设意义：项目建设对促进全县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正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项目建设地点：该项目建设地点正宁县五顷塬回族乡，总占地1.8911公顷。项目在选址过程中，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尽量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相衔接，通过多个方案的比选，最终确定选择本方案。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宽1.5米,长10公里登山步道及相关附属设施。
项目投资总额：该项目总投资约为1250万元。
三、项目申请用地情况
项目用地现状分类：该项目用地总规模1.8911公顷，土地利用现状情况为拟永久使用林地1.7190公顷（其中防护林地1.6713公顷、其他林地0.0477公顷）、其它用地0.1721公顷。
项目用地符合规划情形：该项目用地已列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项目清单，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项目用地规模符合土地使用标准情况：该项目申请用地总面积和各功能分区用地面积均符合有关的规定。
四、其他情况
县文体和旅游局已按规定将拟用林地森林植被恢复费用足额纳入项目工程概算，其林草地性质变更主体为县文体和旅游局，产生的相关责任由县文体和旅游局承担。
五、小结
综上，根据有关规定，为确保项目按期推进，特向贵局申请办理庆阳市调令关登山步道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书(用地预审)，请给予审查批复。
联系人及电话：姚晓飞  15294436451

五顷塬回族乡人民政府
                   2022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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